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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黎院学〔2020〕3号

关于落实疫情防控期间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系（部）：

根据福建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关于落实疫情防控期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相关工作的函》（闽教助中心〔2020〕2号）文件要求，为切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习和生活需求，帮助因受新冠肺炎影响的学生顺利度过难关，现就做好省级临时生活补助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象范围

2017级、2018级、2019级在校学生（包括五年专学生）。

二、临时生活补助金额

对学生本人或其直系亲属罹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导致死亡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或罹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重症、危重症的，按5000元/人标准一次性发放助学金；对因本人或直系亲属罹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其他学生按2000元/人标准一次性发放助学金。

申请办法

学生本人或代理人向辅导员进行申请。辅导员核实相关情况后，联系学生资助中心，在线报送《省级临时生活补助申请汇总表》（见附件）。

有关要求

（一）疫情防控期间，在核实相关情况时，对暂时无法提供完整材料的，应按“先申请，后补充”的方式予以办理。待开学后再通知学生补齐相关资料用于资助档案保存。

（二）各系部要及时将相关资助政策告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主动摸排本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疫情影响情况，并于每月24日前报送本月省级临时生活补助申领名单。

（三）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根据各校在系统上报的省级临时生活补助申请信息，直接将相关资金一次性拨付至学生银行卡。务必确保银行卡信息准确无误。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系人： 陈灵，13290986073

附件：省级临时生活补助申请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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